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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华宝新能”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6日以书面送达、 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于2025年9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孙中

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长孙中伟先生、副董事

长温美婵女士、董事白炜先生、董事楚婷女士、独立董事李斐先生、独立董事吴辉先生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及实际情况，增加两处经营场所，具体地址为：深圳市龙华

区大浪街道华繁路110号嘉安达工业园6栋2楼、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繁路110号嘉安

达工业园2栋1-3楼，并同步修订《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最终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核准的内容为准）。 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办理后续变更登记、章程备

案等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为了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将本议案作

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一并审议。 控股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临时提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相关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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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或“华宝新能” ）于2025年9月

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增加经营场所的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增加以下经营场所，具体地址

为：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繁路110号嘉安达工业园6栋2楼、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

繁路110号嘉安达工业园2栋1-3楼（最终以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公司拟增加经营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拟对《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

区华繁路东侧嘉安达科技工业园厂房七2层、3层

（一照多址企业）

经营场所：深圳市龙华区关兴西路与关兴北路

交汇处鸿创科技中心厂房2栋1单元，4-5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横朗社区华繁路110号

嘉安达大厦19层；

深圳市龙华区北站壹号（创想大厦）大厦（工

业区）2栋38层，39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繁路东侧

嘉安达科技工业园厂房4栋。

邮政编码：518109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繁路东侧嘉

安达科技工业园厂房七2层、3层（一照多址企业）

经营场所： 深圳市龙华区关兴西路与关兴北路交汇处鸿创科

技中心厂房2栋1单元，4-5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横朗社区华繁路110号嘉安达大厦19

层；

深圳市龙华区北站壹号（创想大厦）大厦（工业区）2栋38层，

39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繁路东侧嘉安达科技工业

园厂房4栋；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繁路110号嘉安达工业园6栋2楼；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繁路110号嘉安达工业园2栋1-3楼。

邮政编码：518109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 其他条款及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

三、其他说明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办理后续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上述变更最终以相关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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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或“华宝新能” ）于2025年9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的通知》，定于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15:00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2025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场

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钜宝信泰” ）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提请公司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一并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

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

召集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钜宝信泰持有公司股份55,953,6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9%。钜宝信泰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提出临时提案的程序、临时提案的内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

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其他内容无变化。 现将《关于

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9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包括本人出席以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时

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9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股东本人

不能亲自参加会议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松三路与民塘路交叉口西20米华侨城北

站壹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4.00 《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事项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议案1.00、2.00、3.00、4.00为股东会的特

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于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并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二），与前

述登记文件送交公司，以便登记确认。

（4）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本次股东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9:00至17:00；采

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及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塘路与白松路交汇处华侨城北

站壹号2栋39层公司董秘办（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 字样；邮编：

518109；联系电话：0755-21013327；传真号码：0755-29017110）。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秋蓉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塘路与白松路交汇处西北角华侨城北站壹号2栋

39层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755-21013327

传真：0755-29017110

邮箱：irm@hello-tech.com

邮政编码：518109

2、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时间，与会人员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51327” ；投票简称：“华宝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5年9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公司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

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相关文件。 如无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的，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本人（本公司）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

4.00 《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票填写说明：在各选票栏中，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打“√” 为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备注：

1、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日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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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25年9月13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三） 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9月19日在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士发先生主持，应到会董事11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到会董事11

人，其中：副董事长蔺剑，董事闫军、张涛及独立董事蔡镇疆、甄卫军、高丽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士发先生主持，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同意万良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号）。

（二）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副董事长万良辉为公司董事会第九届战略委员会成员。 增补后的战略委员会委员为：韩士发、万良

辉、闫军、蔡镇疆、甄卫军，韩士发为主任委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独立董事吴中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第九届审计委员会成员。 增补后的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吴中华、

韩士发、蔺剑、蔡镇疆、高丽，吴中华为主任委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独立董事吴中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第九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增补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为：高丽、韩士发、戚庆丰、吴中华、甄卫军，高丽为主任委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化公司组织机构及职能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对公司部分组织机构及职能给予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化公司组织机构及职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号）。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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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副董事长蔺剑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提请辞去副董事长职务，辞

任后仍继续担任董事职务，对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对蔺剑先生在担任副董事长期间勤

勉尽责、恪尽职守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万良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万良辉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附：万良辉先生简历

万良辉，男，1964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寿险管理师。 现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富德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富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深圳市前海富德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销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江西分公司总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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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优化公司组织机构及职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坚持以“强市场、

强管理、强效益” 为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企业管理体系，科学整合资源配置，增强创新驱动力，不断提升企业运

营效率与管控能力。 为进一步落实“控总量、调结构、提质量” 工作要求，结合2025年工作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5年9月19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化公司组织

机构及职能的议案》，同意对公司部分组织机构及职能给予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设生产技术研发部

为有效保障企业安全运营，打造传统煤化工向现代煤化工、现代煤化工向新能源和氢能“两个耦合” 发

展的新局面，高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现新设生产技术研发部，并将原运营投资部下

设的投资发展团队职能及编制划入生产技术研发部，部门职能涵盖生产运行管理、技术和质量管理、产品研

发管理、项目投资管理、综合计划管理五个部分。

生产技术研发部主要职责：组织生产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工艺管理、大修管理等制度的编制、年度

和月度计划的编制以及上述工作的监督，并协助解决各公司重大生产问题；组织技改技措、新项目制度的编

制、年度计划的制定、立项审批、进度统计和汇报、后评价和考核；负责科技创新的规划与计划、组织各公司新

产品的研发、知识产权管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等。

二、调整运营投资部职能

鉴于原运营投资部下设的投资发展团队职能及编制划入生产技术研发部， 运营投资部现更名为运营管

理部；同时，运营管理部增设市场管理团队，旨进一步强化市场研究与拓展，建立并完善产品价格管理体系，

监督管理市场营销策略及激励政策等，有效实现优价销售，终而保障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三、优化后的组织机构情况

公司现共设有运营管理部、生产技术研发部、财务部、安全环保部、法律事务部、招投标采购中心、证券

部、人力资源部、综合办公室、审计部、纪检监察部、驻淖毛湖管委会、驻淖企业协调保障中心、驻淖企业财务

管理中心、驻淖企业物资采购部、驻哈密办事处十六个组织机构。

除上述优化调整外，公司本级其余内部组织机构名称及职责均不变。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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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86,847,9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4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士

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副董事长蔺剑，董事闫军、薛小春及鞠学亮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独立董事谭学、蔡镇疆、甄卫军及高丽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刘光勇，监事王毅、陈瑞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出席情况：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阳贤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总经理戚庆丰，

常务副总经理么士平，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马晓燕现场出席会议；副总经理于永鑫，法务总监徐云及安全总

监勉玉龙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7,776,608 96.9433 9,088,677 0.3513 69,982,671 2.7054

2.00、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万良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4,759,326 99.5326 8,229,070 0.3181 3,859,560 0.1493

2.02、议案名称：张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4,519,626 99.5234 8,412,470 0.3252 3,915,860 0.1514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5,276,514 99.5526 8,377,372 0.3238 3,194,070 0.1236

4、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6,366,579 99.5948 7,978,657 0.3084 2,502,720 0.0968

5、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3,433,379 99.4814 10,604,907 0.4099 2,809,670 0.1087

6、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9,885,292 99.3442 14,418,294 0.5573 2,544,370 0.0985

7.00、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8,143,496 97.3440 65,548,690 2.5339 3,155,770 0.1221

7.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8,629,926 97.3628 65,153,760 2.5186 3,064,270 0.1186

7.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8,425,406 97.3549 65,500,390 2.5320 2,922,160 0.1131

7.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453,396 97.2787 67,677,490 2.6162 2,717,070 0.1051

7.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8,426,726 97.3550 65,878,660 2.5466 2,542,570 0.0984

7.06、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8,574,766 97.3607 65,933,920 2.5488 2,339,270 0.0905

8、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4,946,744 99.5399 9,335,742 0.3608 2,565,470 0.09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

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08,320,795 79.5888 9,088,677 2.3461 69,982,671 18.0651

2.00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

换董事的议案

- - - - - -

2.01 万良辉 375,303,513 96.8794 8,229,070 2.1242 3,859,560 0.9964

2.02 张涛 375,063,813 96.8176 8,412,470 2.1715 3,915,860 1.0109

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

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375,820,701 97.0129 8,377,372 2.1625 3,194,070 0.8246

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

消监事会并废止 《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73,977,566 96.5372 10,604,907 2.7375 2,809,670 0.7253

6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70,429,479 95.6213 14,418,294 3.7218 2,544,370 0.6569

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75,490,931 96.9278 9,335,742 2.4098 2,565,470 0.66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7.03-7.06、8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5、6、

7.01、7.02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薛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9月

19日上午11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张强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及《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25-2027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2025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5-2027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2025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综

合考虑了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行业态势及公司经营情况等因素，能够全面、科学地评价高管人员的业绩

贡献，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李晓雨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普通股股东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242,7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242,7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53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5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雷日赣先生主持现场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李晓雨先生因被留置无法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石岩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235,020 99.9890 5,000 0.0071 2,696 0.003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5,129,

072

99.9491 5,000 0.0330 2,696 0.01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王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李晓雨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9月

19日上午9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李

晓雨先生因被采取留置措施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雷日赣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邱晓宁女士为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25-2027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2025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

议案》

公司综合考虑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行业态势及公司经营情况等因素，为全面、科学地评价高管人员

的业绩贡献，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审议制定了《2025-2027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责任

书》《2025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李晓雨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路股份” ）于2025年9月19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完成了公司内审机构

负责人的聘任工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情况

2025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邱晓宁女士担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邱晓宁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附：简历

邱晓宁，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应用会计专业学士学位，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CA）。 2012年10月至2025年1月曾任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所审计部审计员、审计经理。 自2025年2月至今，先后在公司财务部、运营管理

部、审计法务部工作，现任公司高级审计专员。

截至公告日，邱晓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适

合任职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738� � � � � � � � �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25年7月22日），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王斌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57,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王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31,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1%。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王斌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斌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157,960股

持股比例 0.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2,115,96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2,000股

注：1、“其他方式取得”是指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2、上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指减持计划披露日所持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王斌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22日

减持数量 431,6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9日～2025年9月1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31,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61～15.52元/股

减持总金额 6,664,762.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1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1%

当前持股数量 1,726,36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4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5-047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公司2025年1一8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数量 合同金额

建筑工程承包 1982 2464.49

其中

化学工程 1692 2034.99

基础设施 265 392.00

环境治理 25 37.50

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1207 23.42

实业及新材料销售 70.71

现代服务业 4.15

其他 0.62

合计 3189 2563.39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合同金额

境内 2060.48

境外 502.91

合计 2563.39

三、重大合同列示

8月，公司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主要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赞比亚中大化工30万吨/年MAP项目总承包合同

约14.20

（折合人民币）

2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260万吨焦炭/年煤焦化多联产（焦化+化

产深加工）项目采购、施工（PC）总承包合同

9.86

3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

司

安徽科磊镁业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镁合金板材项目设备采购安装施

工总承包

9.00

4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

公司

内蒙古清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1万吨多元醇及副产9.3万吨甲酸钙产

品综合应用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6.00

5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

公司

广西自贸区宏坤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宏坤年产60万吨生物航煤(一期)

工程总承包合同

6.00

6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

司

广东嘉能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用活性石

墨粉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5.00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94� � � � � � � � �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25-035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并取得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审议情况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15日、2025年9月2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等议案。 此外，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

时）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副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18日、2025年9

月3日、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相关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及《登记通知书》。 除法定代表人由贾雄杰变更为孟凡博外，公司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信息未

发生变动。 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620187

注册资本：陆亿捌仟叁佰贰拾捌万伍仟捌佰零陆圆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89年10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孟凡博

住所：洪山区关东科技园三号区二号楼

经营范围：通讯、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制造；线路安装；仪器仪表、电子

元器件、计算机、汽车电子零部件零售兼批发；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应用平台的软硬件的研发、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及《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59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后续进展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实际控制人曾超林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曾超林 是 5,700.00 18.87% 1.23% 2023/9/20 2025/9/1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

(万股)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合计数

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石河子市锦

隆能源产业

链有限公司

89,873.69 19.32% 29,556.15 32.89% 6.35% 0 0 0 0

石河子市锦

汇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34,535.80 7.42% 17,268.00 50.00% 3.71% 0 0 0 0

曾超懿 39,377.84 8.46% 11,310.00 28.72% 2.43% 0 0 0 0

曾超林 30,206.16 6.49% 11,420.00 37.81% 2.45% 0 0 0 0

合计 193,993.48 41.70% 69,554.15 35.85% 14.95%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中。曾超林持续看好公司长期高质量稳定发展，质

押股份风险可控，且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